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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用法论的述评
姚磊 惠颖

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，山东泰安，271000；

摘要：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哲学中，提出意义的用法论，认为词的语义就是它语言中的用法。与以往的语义理

论相比，用法论具有一定的优越性，但其自身仍存在缺陷。本文首先对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意义用法论进行阐述，

在肯定其解释力的同时，尝试指出该理论的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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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维特根斯坦在前、后期哲学中，提出了两种截然不

同的语义理论，即图像论和用法论。后期，维特根斯坦

以研究语义问题为出发点，批判了前期的图像论和当时

为大多数的哲学家所接受的指称论，提出了意义的用法

论。

语义的用法论，克服了以往诸如指称论、意念论、

行为论、验证论、真值条件论的局限性，并“为言语行

为理论的形成和语用学的发展，做出了重要贡献”(王

亚楠，2010)。然而，这并不说明，该理论就无懈可击，

没有缺陷。

评价一个理论范式或者解释模式，重要的是要看其

解释力如何。 本文在阐述维特根斯坦意义的用法论及

其优越性的基础上，着重对意义的用法论进行批判。

1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论

1.1 意义用法论的提出

如前所述，后期维特根斯坦以研究语义问题为出发

点，批判了前期的图像论和当时为大多数的哲学家所接

受的指称论，提出了意义的用法论。

在其著作《哲学研究》 (Wittgenstein,1953)的第

一节，维特根斯坦就提到了“意义即用法的”想法：“‘五’

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？——刚才根本不是在谈什么意

义；谈的只是‘五’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。” 第四十

三节断言：“在使用‘意义’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――

可以这样解释‘意义’：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

用法。”(陈嘉映，2001: 185)。

2 对意义用法论的解读

在维特根斯坦看来，词语乃至整个的语言，在一定

意义上是一种工具，依据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用途，

其意义就在于它的用途。语词，作为符号，本身并没有

任何的意义，其意义是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的。“每个

符号，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没有生命的，都是死的。它的

生命就在于它的使用。” 也就是说，语言在使用当中

才有意义，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。

根据刘龙根的观点，关于意义的用法论，以下几点

值得注意：一、维特根斯坦在提出“意义即用法”的观

点时，并不旨在给“意义”一词下定义或者创立一种新

的意义理论，而只是对“意义”这个词的用法做出了描

述。二、不仅同一个词语用于不同的语境常常意义不同，

而且同一个语句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，意义也常常不尽

相同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词在具体语境

当中的使用。三、维特根斯坦主张的语词的使用，是指

社会意义上的使用。四、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生活形式的

一部分，生活形式是各种各样的。因此语词的意义取决

于有关的生活形式，亦即在相关的“语言游戏”中体现

出来。

3 用法论的解释力

设想这么一个场景，有人询问“天真”一词的意义。

通常情况下，解释者会举出一系列与“天真”意思相近

的词语：“单纯”、“直率”、“轻信”、“缺乏社会

经验”等等。然后补充说明，这些词的意思和“天真”

不完全一样，并设想一个语境，让对方知道在什么情况

下使用“天真”这个词。根据 “被定义项=种差+邻近

的属概念”的定义方法，不难看出，上述的解释方法不

是在给“天真”这个词下定义，而是在告诉询问者，这

个词怎么用，即词的用法。

同样的一个词，比如说“当”。在“选他当代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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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里，“当”的意思是“担任；充当”；而在“我

可不当家”中，“当”的意思是“掌管；主持”。同样

一句话，“你真行啊”，如果是用在表扬别人的场合，

就是对别人的肯定；但若是用作反语，就是表达对别人

的批评和不满。

另外有些词汇，如“甚至”、“确实”、“诚然”

等等，这些词根本无法下定义，这些词没有所指，也不

能在脑中产生表象，更谈不上验证，也不存在真值的问

题。徐烈炯（徐烈炯,1995）指出，“每一个词都有一

定的用法，用法论至少在这方面克服了其他语义理论的

局限性。”

4 对语义用法论的批判

语义的用法论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他语义

理论的局限，但是，其自身仍然存在缺陷。

4.1 本体论角度

在评价一种理论范式或者解释模式时，我们也可求

诸本体论，看这种范式或者模式在本体论层面如何定位

其研究对象，以及这种定位是否合理，其解释力如何。

上边提到，维特根斯坦的“意义即用法”的观点，不是

在给意义下定义，而是在说明“意义”这个词的用法。

从本体论的角度讲，既然是语义理论，就应该就意义是

什么展开研究。但从维特根斯坦及其研究者的说法来看，

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就意义本身展开研究。

维特根斯坦认为，指称论、意念论等语义理论，都

犯有一个共同的错误，把语义看作体(entity)，而不是

看作用(use)，所以会提出以下问题：

(1)语义是什么？

代词“什么”是专门用来代表体的（徐烈炯，1995,

83）。举个例子，过年走亲戚，小王的一个朋友送给小

王一箱苹果。假设小王事先并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，

这时小王就会用(2)来提问。

(2)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

如果小王已经知道里面装的是苹果了，他想知道的

是这项苹果的重量，这个时候用(3)而不用(4)来提问。

(3)这箱子苹果的重量是多少？

(4)这箱子苹果的重量是什么？*

苹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物体，可以用“什么”来进

行提问。然而，重量不是体而是值（value），不可以

用“什么”提问。根据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说法，(1)和(4)

一样，都不能成立。如果想知道某个词语的意义，唯一

的途径就是观察该词的使用方法。

其实，上边的例子有极大的缺陷。尽管上述例子中

的(4)，在现实的交际里没有这种说法。但是，仍然可

以这样说：“重量”是什么？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，

重量是值而不是体，不能用“什么”来进行提问。但是，

“‘重量’是什么？”这句话完全说的通，而且在生活

中，人们也会这样说。类似的，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

说法，长度也是值，也不能用“什么”来提问。但是，

人们仍然可以说“长度是什么？”这样的话。

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，是

在摒弃“体”，也就是“是其所是”的基础上提出的。

其次，维特根斯坦认为，语词的意义是在使用中获

得的。 从“是其所是”的角度来看，维特根斯坦研究

的不是意义本身，倒是在研究意义是怎么获得的。 还

是没能从本体论的角度，就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做出解答。

暂且把这个问题放一放，就意义是怎样获得的，维特根

斯坦的理论依然是有问题的。

语词是一系列的符号，本身没有什么意义，意义是

在使用中获得的。那么，按照这个说法，人们在使用的

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。人们交际都是使用无意义的符

号——这岂不是违背了逻辑？

设想下面一段对话：地铁上，一位白领起床起晚了，

更糟糕的是，他身上没带任何能看时间的东西。他担心

自己迟到，会受到上司的批评。于是，他在地铁上一直

不停的问他身边的人几点了。

白领：现在几点？

乘客：七点五十分。

假设该乘客心理生理均正常，要理解白领所说的话

的意思，该乘客至少应该知道“现在”、“几点”这两

个词的意思。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，上述这两个词

的意义是在使用中获得的，那么在说这句话之前，这些

符号是毫无意义的。那样的话，同为无意义的符号，为

什么不去应其他的词语？ 这就说明，上边提到的这两

个词语的意义，并不是在使用当中获得的，而是事先就

确定存在的。

4.2 关于“用法”

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即用法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对“用

法”这个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。而且，并不是所有的用

法都与语义有关系。先看以下几个例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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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他的表姐是个女的。

(2)他的表姐是个男的。*

(3)这档电视节目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很喜欢看。

(4)这档电视节目，无论女男老少，都很喜欢看。*

在上边的四个句子中，(1)和(3)是可用的正常的句

子，(2)和(4)均不能用。这两个不能用的句子，都是涉

及到“男”、“女”的用法。(1)和(2)两句的语义显然

有差别。表姐，顾名思义，是指女性亲属。而“男”的

意思是“男性”，因此不能跟“表姐”搭配。但是(3)

和(4)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否也有差别？(4)只是不符合

汉语的习惯性用法，但是这种不合习惯的用法，是不是

对其本身的语义产生了影响？

另外，我们知道，语言当中，表达相同的意义的词

语，有些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，有些只能用于正式场合。

这些词语在词典当中，都有明确的标注。比如在汉语当

中，警察被称作“条子”。也就是说，“警察”和“条

子”的意义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在正式的文件当中，几乎

从不用“条子”。 这说明，“警察”和“条子”两个

词语的用法不同。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，“警察”和“条

子”这两个词的意义不同？ 还有，各种语言中都有一

些俗话、粗话、下流话，这些话在很多场合是不可以使

用的。这类用法上的限制，是否会影响语词的意义？

如果不能给用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不能明确地指出怎

样通过用法分析意义，用法理论实际上是相当空泛的

(徐烈炯，1995: 85)。

其次，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，并没有回答什么是

“关系到语义的用法”(徐烈炯, 1995: 86)。例如：

(1)这种病不宜使用庆大霉素。

(2)动词“怀有”不宜使用被动态。

(3)青霉素不能过多的使用。

(4)“地”字不能多用。

(5)“电灯”这个词由两个汉字构成。

(1)和(2)说的是药品庆大霉素和青霉素的用法，(2)

和(4)说的是词语的用法。(5)是关于一个词语的构成。

但是(2)和(4)所说的用法，是词语作为一般东西的用法，

这里所涉及到的用法，与意义并没有联系。例如，(2)

不能够说明“怀有”这个词的意思，也不能说明“怀有”

和“拥有”等动词在意义上的区别，一般性的用法在语

义学中根本起不到作用，没有地位。(5)当中，“电灯”

这个词作为一般的东西进行谈论。在这句话，虽然用到

了词语“电灯”，但是这句话并未说明电灯这个词语的

意义。也就是说，“用法论”无法解释元语言现象，即

语言作为一般性的东西时进行谈论。

5 结语

因为语词都是有用法的，所以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

法论，确实是克服了其他语义理论的局限性。同时，维

特根斯坦提倡在语境中把握和理解意义，这为后来语用

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但是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

讲，维特根斯坦脱离了“体”的概念，即没能从“是其

所是”的角度对意义进行阐述，并且对意义的获得的解

释，是不合逻辑的。另外，意义用法论，也未能对“用

法”做出准确的界定，也没就哪些是与意义相关的用法

进行说明。但是，维特根斯坦，这个哲学界的“幽灵”

的贡献，仍然是不可磨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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